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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20日

（2016）浙0212民初08522号
余小惠、周静芬：本院受理原告姜龙华与被告余小

惠、周静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日14：00在本院
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8400号

吴凤素：本院受理原告徐克存与被告吴凤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12月30日14：15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9310号

董炜翀：本院受理原告王禾与被告董炜翀、周璇
莹、周聪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9日8：45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9401号

宁波市鄞州程拓制衣厂：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汇伦服饰印花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程拓制衣
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9日9：00在本院第十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487号

谢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坤与被告王勇乾、谢丽
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348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487号

王勇乾：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坤与被告王勇乾、谢丽
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348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173号

宁波市海曙大庄环能建材商行、庄全成、周姗
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高桥支行
与被告宁波市海曙大庄环能建材商行、庄全成、周姗
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2536号

赵志魁、陈晓雅、象山鹏程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万
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志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赵志魁、陈
晓雅、象山鹏程工贸有限公司、宁波万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赵志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253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79号

范香爱：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5379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被告
范香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83号

林世浩：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5383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被告
林世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93号

朱良波：本院受理原告王韩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12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人民法院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88号

蔡士国：本院受理原告罗亚芬与你民间委托理财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
告要求你立即归还款项 14 万元、判令被告赔偿原
告损失 40 万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 54 万元为基
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13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555号

童亚凤、项斌：本院受理原告王保国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
求你归还借款1626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553号

童亚凤、项斌：本院受理原告史姣娣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
求你们立即归还借款1235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43号

潘旭平：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巧峰与被告潘旭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6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89号

沈婷婷：本院受理原告胡坚慧与被告沈婷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518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760号

宁波缔亿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企
钢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缔亿贸易有限公司、曾锦国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376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88号

干根荣、嘉善中天特钢塑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丰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干根荣、嘉善中
天特钢塑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外网查询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并规定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定于2017年1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8027号

宁波汉信电器有限公司、卢吉锋、陆浓芬、陈玲
珑、陆吉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
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
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8376号

周玲燕：本院受理的原告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周玲燕物业服务合同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8376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余姚
市人民法院丈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8378号

周瑞法：本院受理的原告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周瑞法物业服务合同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8378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余姚
市人民法院丈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4468号

陈意柱、温州市轩海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奉化市崎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283民初4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奉化市崎精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10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
由你们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5773号

陈峰国、姜鑫：本院受理原告宁海易和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峰国、姜鑫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提示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两被
告共同归还原告垫付款 35 610.33 元；2.两被告共同
支付原告利息 7 486 元（暂计至 2016 年 9 月 21 日），
之后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3.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
代理费4 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839号

赵校中、赵条珍：原告何兴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民初383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21号

谢世忠：原告刘燕罗诉被告陈秀月、绍兴市瑞福康
乐院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21号

俞华兴、绍兴市金林照明器材厂、绍兴丰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王金林、何姜云：本院受理原告绍兴
市越城区银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5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32号

王惠琴、孙子坚：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293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6789号

温州市旭钢物资有限公司、吴和丹、黄秀珠、曾爱
平：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与
被告温州市旭钢物资有限公司、吴和丹、黄秀珠、曾爱
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鹿商初字第678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金融审判庭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658号

黄健：本院受理原告黄立聪与你方、黄加州、黄莲
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在，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3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
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3号

胡军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剑霜布店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574号

黄铭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剑霜布店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302民初6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1401号

王国灵：本院受理原告周渊泓与被告王国灵变更
抚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在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13日上午9时在本
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730号

林朝辉、蔡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张速建与被告林朝
辉、蔡丽丽、第三人李彩琴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67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731号

林朝辉、蔡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张速建与被告林朝
辉、蔡丽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302 民初 673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借款人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丰力拉链有限公司、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融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上述三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丰力拉链有

限公司、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融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16年10月20日

联系电话：（金珠 13666673479）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绩熙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债务人

义乌市碧龙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丰力拉链有限公司

义乌市扬航工艺品有限公司

转让基准日

2016-4-30

2016-4-30

2016-4-30

本金

27,786,757.51

19,662,790.00

16,100,000.00

欠息

3,583,508.64

11,540,124.11

2,499,182.26

保证人

东龙公司、九洲公司、骆有奶、骆园翠、
蒋春妹、楼培信、傅燕萍、蒋鹏飞

义乌市兴耀塑胶有限公司；义乌市广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洪海深、金积
芳、洪进英

义乌市航天工艺品有限公司；楼鲁辉、
孙良红、黄以明、楼爱菊

抵押情况

房产、土地：位于义乌市下骆宅工业区。建筑面积为1964.04平方米，用途为厂
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义乌国用（2009）第001-38728号，土地面积7498.80平
方米(11.25亩），工业用地。

（1）房产，土地：位于义乌市后宅新凉亭工业区，该房产总建筑面积5955.68平
方米，土地面积3198.7平方米（4.8亩），工业用地。（2）房产：位于义乌江东中路
340号，该房产总建筑面积493.29平方米，土地面积72.5平方米，住宅用地。

房产，土地：地址位于义乌市稠江街道宏迪路2号，建筑面积为3327.85平方米，
用途为厂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义乌国用（2013）第003-04916号，土地面积
806.1平方米（1.21亩），工业用地。

原债权借款协议

33010120140006384、33010120140037206、33010120140037383、
33010120140037575

33010120130015586、33010120130015848、33010120130030594、
33010120130030834、33010120130011233、33010120130013000、
33010120130013218、33010120130014547、33010120130030584

33010120140007825、33010120140021876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10月8日依
法转让给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上表本息余额截至2015年6月21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688、15968831756
特此公告。

浙江董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20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万元）

本金

2988.34

欠息（暂计至2015年6月21日）

368.14

本息合计

3356.48

担保措施

1、抵押人上虞市舜虹纺织漂染有限公司以位于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以及厂房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0,635.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11,991.97
平方米，土地证号：上虞市国用（2008）第03109866号，房产证号上虞市房权证盖北镇字第00152485号、00152486号、00152487号、00152488号、00152489号、00152493号、00152492号、
00152491号、00152490号，最高抵押金额18,000,000.00元。2、保证人：周渭忠、徐兆千、陈建珍、上虞大东南照明有限公司。


